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925號

上  訴  人  葉榮華                     

選任辯護人  鄭凱鴻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

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國審上訴字第3號，起訴案號：臺灣新

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4077、35319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

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

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

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

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

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

葉榮華有原判決援引之第一審判決事實（下稱事實欄）所載

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殺人罪刑（處有期徒

刑17年）及相關沒收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及上訴人在第二審

之上訴，已詳敘所憑之證據及論罪之理由，核其所為論斷，

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自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

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二、上訴意旨略稱：㈠上訴人有無持刀往被害人陳文進臉部刺1

刀？證人吳金樹於警詢、偵訊及第一審第1次審理時，均證

稱上訴人只有往被害人胸口攻擊一下，被害人便倒地，並無

其他攻擊的動作。但吳金樹於第一審第2次審理時，卻證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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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殺了被害人之後，還給他搧一下，是用搧的還是打的

伊不知道等語。吳金樹翻異之詞僅稱不知道上訴人是打還是

搧被害人一下，並不能證明上訴人有持刀刺入被害人面頰。

原審未調查吳金樹證詞矛盾之處，且未說明何以不採吳金樹

對上訴人有利證詞之理由，有理由不備及調查證據未盡之違

法。㈡對於高齡犯罪者判處有期徒刑，量刑時若未審酌年齡

而判處較長之有期徒刑，致其在有生之年無法步出監獄復歸

社會，無異實質判處無期徒刑，無法發揮有期徒刑矯正行為

人之特別預防功能。依內政部公布國人男性平均壽命為76.9

4歲，上訴人已年屆74歲且身罹疾病，距壽命終點不遠矣，

歷審量刑時均未審酌上訴人高齡之量刑因子，且所處有期徒

刑17年，與檢察官求處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及司法院事實型

量刑資訊系統查詢結果之9年4月相較，顯屬過重，而有違背

經驗法則，並有判決理由不備及調查未盡之違法等語。

三、按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

證認事並不違背證據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同一證

人前後供述彼此不能相容，則採信同一證人之部分證言時，

當然排除其他部分之證言，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

結果，縱未於判決理由內說明捨棄他部分證言，而僅說明採

用某部分證言之理由，於判決本旨亦無影響，此與判決不備

理由尚有未合。又依國民法官法第91條規定：「行國民參與

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

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第92條第1項但書規定：

「關於事實之認定，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

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另參酌國

民法官法施行細則（以下稱施行細則）第300條規定：「行

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第二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

之宗旨，妥適行使審查權限，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

得之不同心證，即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決。」第306條規

定：「第一審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者，第二

審法院得考量其於原判決之影響，為適切之判決」，即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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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審查第一審判決，如有事實認定錯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

及適用法令違誤，均以顯然影響於判決，為撤銷與否之要

件，第二審法院應尊重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第一審判決之結

果，以符國民法官法第1條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

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

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之立法宗旨。從

而，第二審法院應立足於事後審查的立場，審查行國民參與

審判案件第一審判決有無訴訟程序違背法令、適用法令違

誤，或事實之認定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而顯然影響於

判決。原判決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並綜合卷內證據資料，敘

明認定上訴人有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12年5月13日下午5時1

5分許，在上訴人位於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2段18巷6之9號工

廠，上訴人與被害人發生言語衝突，被害人持續用台語3字

經或5字經辱駡上訴人，上訴人於與被害人面對面站立時，

以右手反握扣案水果刀，先往被害人胸部偏左刺入，繼而拔

出水果刀，接續往被害人左側顏面部刺入，被害人因顏面

部、心臟、肺動脈幹銳器傷，導致心包囊填塞、大量出血，

雖經送醫急救，仍於同日下午6時52分死亡等犯行之得心證

理由。對於上訴人否認有另持扣案水果刀接續朝被害人左側

顏面刺入1刀，亦說明如何依吳金樹於第一審證述：有看到

上訴人右手握拳往被害人的胸部捶下去，聽到被害人用台語

說「你鍥刀給我咧落」（即「你拿刀給我刺下去」），上訴

人又用右手拳頭往被害人左邊臉頰搧或打下去等語；吳金樹

於第一審作證時當庭模擬之照片；鑑定證人許倬憲法醫師於

第一審證稱：水果刀從被害人左側臉部刺進去穿透左外側頸

部上方，貫穿的傷口大約13公分，扣案水果刀刀刃是15公分

等語，綜合判斷憑為認定。並說明扣案水果刀之刀柄已與刀

刃分離，薄薄的刀刃實難「站立」在地面上，認上訴人辯稱

是被害人倒地後臉頰遭掉落地上之刀刃刺入，與常理不符，

而無可採。原審以事後審查之角度，認第一審判決就本件犯

罪事實之認定並未違背經驗或論理法則，而予維持。所為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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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與說明，尚無違誤可指。至於未就吳金樹證詞不符部分說

明不採之理由，係原審取捨證據之當然結果，尚非理由不

備。上訴意旨㈠置原判決明白論敘於不顧，猶執前詞，指摘

原判決未詳予判斷，有理由不備及調查證據職責未盡之違

法，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四、刑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而刑事責任具有個別性，因此

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依犯罪行為人之個別具體犯罪情節，審

酌其不法內涵與責任嚴重程度，並衡量正義報應、預防犯罪

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之實現，而為適當之

裁量，為審判之核心事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裁

量之宣告刑，倘其量刑已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

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不得任意指摘為

違法。又依國民法官法第91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

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

適行使其審查權限。故第二審法院除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

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有足以影

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

（施行細則第307條參照），俾充分尊重國民法官判決量刑

所反映之一般國民法律感情，而與一般案件之審查標準不

同。原判決已說明第二審法院就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第一審

判決量刑之審查，並非是比較國民法官法庭的量刑與第二審

法院就量刑所為之判斷是否一致，而是審查國民法官法庭關

於量刑事項之認定，是否有違背法令或裁量不當之情形，除

有違背法令、忽略重要之量刑事實或對其評價有重大錯誤、

量刑裁量權之行使違反比例或平等原則等極度不合理之情形

外，第二審法院應尊重國民法官法庭關於量刑事項之認定及

裁量結果，並說明：第一審判決已綜合審酌上訴人犯罪之動

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犯罪時所受之刺激、與被害人

之關係，參酌上訴人之生活與工作狀況、品行、智識程度，

兼衡否認有接續持刀朝被害人面頰方向往頸部刺入之情，迄

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對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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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處有期徒刑17年，係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具體審酌刑

法第57條各款所列量刑因素，其量刑並無違法應屬妥適，而

予維持；另敘明國民法官法庭於評議後就各該量刑事實賦予

重、輕不等、或有利、不利之評價，本係裁判者價值觀之體

現，不受檢、辯各自主張之拘束。經核原判決之審酌及說

明，尚無違誤。上訴意旨㈡泛指原判決量刑有違背經驗法

則、理由不備及調查未盡之違法，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

由。

五、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

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

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

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勤純

                                  法　官  劉興浪

                                  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劉方慈

                                  法　官  黃斯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鄭淑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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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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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鄭凱鴻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國審上訴字第3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4077、3531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葉榮華有原判決援引之第一審判決事實（下稱事實欄）所載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殺人罪刑（處有期徒刑17年）及相關沒收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及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所憑之證據及論罪之理由，核其所為論斷，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自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二、上訴意旨略稱：㈠上訴人有無持刀往被害人陳文進臉部刺1刀？證人吳金樹於警詢、偵訊及第一審第1次審理時，均證稱上訴人只有往被害人胸口攻擊一下，被害人便倒地，並無其他攻擊的動作。但吳金樹於第一審第2次審理時，卻證稱上訴人殺了被害人之後，還給他搧一下，是用搧的還是打的伊不知道等語。吳金樹翻異之詞僅稱不知道上訴人是打還是搧被害人一下，並不能證明上訴人有持刀刺入被害人面頰。原審未調查吳金樹證詞矛盾之處，且未說明何以不採吳金樹對上訴人有利證詞之理由，有理由不備及調查證據未盡之違法。㈡對於高齡犯罪者判處有期徒刑，量刑時若未審酌年齡而判處較長之有期徒刑，致其在有生之年無法步出監獄復歸社會，無異實質判處無期徒刑，無法發揮有期徒刑矯正行為人之特別預防功能。依內政部公布國人男性平均壽命為76.94歲，上訴人已年屆74歲且身罹疾病，距壽命終點不遠矣，歷審量刑時均未審酌上訴人高齡之量刑因子，且所處有期徒刑17年，與檢察官求處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及司法院事實型量刑資訊系統查詢結果之9年4月相較，顯屬過重，而有違背經驗法則，並有判決理由不備及調查未盡之違法等語。
三、按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不違背證據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同一證人前後供述彼此不能相容，則採信同一證人之部分證言時，當然排除其他部分之證言，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縱未於判決理由內說明捨棄他部分證言，而僅說明採用某部分證言之理由，於判決本旨亦無影響，此與判決不備理由尚有未合。又依國民法官法第91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第92條第1項但書規定：「關於事實之認定，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另參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以下稱施行細則）第300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第二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審查權限，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決。」第306條規定：「第一審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者，第二審法院得考量其於原判決之影響，為適切之判決」，即第二審審查第一審判決，如有事實認定錯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及適用法令違誤，均以顯然影響於判決，為撤銷與否之要件，第二審法院應尊重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第一審判決之結果，以符國民法官法第1條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之立法宗旨。從而，第二審法院應立足於事後審查的立場，審查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第一審判決有無訴訟程序違背法令、適用法令違誤，或事實之認定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而顯然影響於判決。原判決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並綜合卷內證據資料，敘明認定上訴人有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12年5月13日下午5時15分許，在上訴人位於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2段18巷6之9號工廠，上訴人與被害人發生言語衝突，被害人持續用台語3字經或5字經辱駡上訴人，上訴人於與被害人面對面站立時，以右手反握扣案水果刀，先往被害人胸部偏左刺入，繼而拔出水果刀，接續往被害人左側顏面部刺入，被害人因顏面部、心臟、肺動脈幹銳器傷，導致心包囊填塞、大量出血，雖經送醫急救，仍於同日下午6時52分死亡等犯行之得心證理由。對於上訴人否認有另持扣案水果刀接續朝被害人左側顏面刺入1刀，亦說明如何依吳金樹於第一審證述：有看到上訴人右手握拳往被害人的胸部捶下去，聽到被害人用台語說「你鍥刀給我咧落」（即「你拿刀給我刺下去」），上訴人又用右手拳頭往被害人左邊臉頰搧或打下去等語；吳金樹於第一審作證時當庭模擬之照片；鑑定證人許倬憲法醫師於第一審證稱：水果刀從被害人左側臉部刺進去穿透左外側頸部上方，貫穿的傷口大約13公分，扣案水果刀刀刃是15公分等語，綜合判斷憑為認定。並說明扣案水果刀之刀柄已與刀刃分離，薄薄的刀刃實難「站立」在地面上，認上訴人辯稱是被害人倒地後臉頰遭掉落地上之刀刃刺入，與常理不符，而無可採。原審以事後審查之角度，認第一審判決就本件犯罪事實之認定並未違背經驗或論理法則，而予維持。所為審酌與說明，尚無違誤可指。至於未就吳金樹證詞不符部分說明不採之理由，係原審取捨證據之當然結果，尚非理由不備。上訴意旨㈠置原判決明白論敘於不顧，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未詳予判斷，有理由不備及調查證據職責未盡之違法，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四、刑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而刑事責任具有個別性，因此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依犯罪行為人之個別具體犯罪情節，審酌其不法內涵與責任嚴重程度，並衡量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之實現，而為適當之裁量，為審判之核心事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量刑已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又依國民法官法第91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故第二審法院除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有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施行細則第307條參照），俾充分尊重國民法官判決量刑所反映之一般國民法律感情，而與一般案件之審查標準不同。原判決已說明第二審法院就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第一審判決量刑之審查，並非是比較國民法官法庭的量刑與第二審法院就量刑所為之判斷是否一致，而是審查國民法官法庭關於量刑事項之認定，是否有違背法令或裁量不當之情形，除有違背法令、忽略重要之量刑事實或對其評價有重大錯誤、量刑裁量權之行使違反比例或平等原則等極度不合理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應尊重國民法官法庭關於量刑事項之認定及裁量結果，並說明：第一審判決已綜合審酌上訴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犯罪時所受之刺激、與被害人之關係，參酌上訴人之生活與工作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兼衡否認有接續持刀朝被害人面頰方向往頸部刺入之情，迄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對上訴人量處有期徒刑17年，係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具體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量刑因素，其量刑並無違法應屬妥適，而予維持；另敘明國民法官法庭於評議後就各該量刑事實賦予重、輕不等、或有利、不利之評價，本係裁判者價值觀之體現，不受檢、辯各自主張之拘束。經核原判決之審酌及說明，尚無違誤。上訴意旨㈡泛指原判決量刑有違背經驗法則、理由不備及調查未盡之違法，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勤純
                                  法　官  劉興浪
                                  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劉方慈
                                  法　官  黃斯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鄭淑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925號
上  訴  人  葉榮華                      



選任辯護人  鄭凱鴻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
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國審上訴字第3號，起訴案號：臺灣新
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4077、35319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
    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
    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
    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
    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
    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
    葉榮華有原判決援引之第一審判決事實（下稱事實欄）所載
    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殺人罪刑（處有期徒
    刑17年）及相關沒收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及上訴人在第二審
    之上訴，已詳敘所憑之證據及論罪之理由，核其所為論斷，
    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自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
    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二、上訴意旨略稱：㈠上訴人有無持刀往被害人陳文進臉部刺1刀
    ？證人吳金樹於警詢、偵訊及第一審第1次審理時，均證稱
    上訴人只有往被害人胸口攻擊一下，被害人便倒地，並無其
    他攻擊的動作。但吳金樹於第一審第2次審理時，卻證稱上
    訴人殺了被害人之後，還給他搧一下，是用搧的還是打的伊
    不知道等語。吳金樹翻異之詞僅稱不知道上訴人是打還是搧
    被害人一下，並不能證明上訴人有持刀刺入被害人面頰。原
    審未調查吳金樹證詞矛盾之處，且未說明何以不採吳金樹對
    上訴人有利證詞之理由，有理由不備及調查證據未盡之違法
    。㈡對於高齡犯罪者判處有期徒刑，量刑時若未審酌年齡而
    判處較長之有期徒刑，致其在有生之年無法步出監獄復歸社
    會，無異實質判處無期徒刑，無法發揮有期徒刑矯正行為人
    之特別預防功能。依內政部公布國人男性平均壽命為76.94
    歲，上訴人已年屆74歲且身罹疾病，距壽命終點不遠矣，歷
    審量刑時均未審酌上訴人高齡之量刑因子，且所處有期徒刑
    17年，與檢察官求處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及司法院事實型量
    刑資訊系統查詢結果之9年4月相較，顯屬過重，而有違背經
    驗法則，並有判決理由不備及調查未盡之違法等語。
三、按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
    證認事並不違背證據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同一證
    人前後供述彼此不能相容，則採信同一證人之部分證言時，
    當然排除其他部分之證言，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
    結果，縱未於判決理由內說明捨棄他部分證言，而僅說明採
    用某部分證言之理由，於判決本旨亦無影響，此與判決不備
    理由尚有未合。又依國民法官法第91條規定：「行國民參與
    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
    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第92條第1項但書規定：
    「關於事實之認定，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
    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另參酌國
    民法官法施行細則（以下稱施行細則）第300條規定：「行
    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第二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
    之宗旨，妥適行使審查權限，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
    得之不同心證，即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決。」第306條規定
    ：「第一審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者，第二審
    法院得考量其於原判決之影響，為適切之判決」，即第二審
    審查第一審判決，如有事實認定錯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及
    適用法令違誤，均以顯然影響於判決，為撤銷與否之要件，
    第二審法院應尊重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第一審判決之結果，
    以符國民法官法第1條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
    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
    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之立法宗旨。從而，第
    二審法院應立足於事後審查的立場，審查行國民參與審判案
    件第一審判決有無訴訟程序違背法令、適用法令違誤，或事
    實之認定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而顯然影響於判決。原
    判決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並綜合卷內證據資料，敘明認定上
    訴人有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12年5月13日下午5時15分許，
    在上訴人位於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2段18巷6之9號工廠，上
    訴人與被害人發生言語衝突，被害人持續用台語3字經或5字
    經辱駡上訴人，上訴人於與被害人面對面站立時，以右手反
    握扣案水果刀，先往被害人胸部偏左刺入，繼而拔出水果刀
    ，接續往被害人左側顏面部刺入，被害人因顏面部、心臟、
    肺動脈幹銳器傷，導致心包囊填塞、大量出血，雖經送醫急
    救，仍於同日下午6時52分死亡等犯行之得心證理由。對於
    上訴人否認有另持扣案水果刀接續朝被害人左側顏面刺入1
    刀，亦說明如何依吳金樹於第一審證述：有看到上訴人右手
    握拳往被害人的胸部捶下去，聽到被害人用台語說「你鍥刀
    給我咧落」（即「你拿刀給我刺下去」），上訴人又用右手
    拳頭往被害人左邊臉頰搧或打下去等語；吳金樹於第一審作
    證時當庭模擬之照片；鑑定證人許倬憲法醫師於第一審證稱
    ：水果刀從被害人左側臉部刺進去穿透左外側頸部上方，貫
    穿的傷口大約13公分，扣案水果刀刀刃是15公分等語，綜合
    判斷憑為認定。並說明扣案水果刀之刀柄已與刀刃分離，薄
    薄的刀刃實難「站立」在地面上，認上訴人辯稱是被害人倒
    地後臉頰遭掉落地上之刀刃刺入，與常理不符，而無可採。
    原審以事後審查之角度，認第一審判決就本件犯罪事實之認
    定並未違背經驗或論理法則，而予維持。所為審酌與說明，尚
    無違誤可指。至於未就吳金樹證詞不符部分說明不採之理由
    ，係原審取捨證據之當然結果，尚非理由不備。上訴意旨㈠
    置原判決明白論敘於不顧，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未詳予判
    斷，有理由不備及調查證據職責未盡之違法，並非上訴第三
    審之合法理由。
四、刑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而刑事責任具有個別性，因此
    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依犯罪行為人之個別具體犯罪情節，審
    酌其不法內涵與責任嚴重程度，並衡量正義報應、預防犯罪
    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之實現，而為適當之
    裁量，為審判之核心事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裁
    量之宣告刑，倘其量刑已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
    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不得任意指摘為
    違法。又依國民法官法第91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
    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
    適行使其審查權限。故第二審法院除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
    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有足以影
    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
    施行細則第307條參照），俾充分尊重國民法官判決量刑所
    反映之一般國民法律感情，而與一般案件之審查標準不同。
    原判決已說明第二審法院就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第一審判決
    量刑之審查，並非是比較國民法官法庭的量刑與第二審法院
    就量刑所為之判斷是否一致，而是審查國民法官法庭關於量
    刑事項之認定，是否有違背法令或裁量不當之情形，除有違
    背法令、忽略重要之量刑事實或對其評價有重大錯誤、量刑
    裁量權之行使違反比例或平等原則等極度不合理之情形外，
    第二審法院應尊重國民法官法庭關於量刑事項之認定及裁量
    結果，並說明：第一審判決已綜合審酌上訴人犯罪之動機、
    目的、手段、所生危害、犯罪時所受之刺激、與被害人之關
    係，參酌上訴人之生活與工作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兼衡
    否認有接續持刀朝被害人面頰方向往頸部刺入之情，迄未與
    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對上訴人量處
    有期徒刑17年，係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具體審酌刑法第
    57條各款所列量刑因素，其量刑並無違法應屬妥適，而予維
    持；另敘明國民法官法庭於評議後就各該量刑事實賦予重、
    輕不等、或有利、不利之評價，本係裁判者價值觀之體現，
    不受檢、辯各自主張之拘束。經核原判決之審酌及說明，尚
    無違誤。上訴意旨㈡泛指原判決量刑有違背經驗法則、理由
    不備及調查未盡之違法，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
    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
    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
    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勤純
                                  法　官  劉興浪
                                  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劉方慈
                                  法　官  黃斯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鄭淑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925號
上  訴  人  葉榮華                      



選任辯護人  鄭凱鴻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國審上訴字第3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4077、3531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葉榮華有原判決援引之第一審判決事實（下稱事實欄）所載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殺人罪刑（處有期徒刑17年）及相關沒收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及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所憑之證據及論罪之理由，核其所為論斷，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自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二、上訴意旨略稱：㈠上訴人有無持刀往被害人陳文進臉部刺1刀？證人吳金樹於警詢、偵訊及第一審第1次審理時，均證稱上訴人只有往被害人胸口攻擊一下，被害人便倒地，並無其他攻擊的動作。但吳金樹於第一審第2次審理時，卻證稱上訴人殺了被害人之後，還給他搧一下，是用搧的還是打的伊不知道等語。吳金樹翻異之詞僅稱不知道上訴人是打還是搧被害人一下，並不能證明上訴人有持刀刺入被害人面頰。原審未調查吳金樹證詞矛盾之處，且未說明何以不採吳金樹對上訴人有利證詞之理由，有理由不備及調查證據未盡之違法。㈡對於高齡犯罪者判處有期徒刑，量刑時若未審酌年齡而判處較長之有期徒刑，致其在有生之年無法步出監獄復歸社會，無異實質判處無期徒刑，無法發揮有期徒刑矯正行為人之特別預防功能。依內政部公布國人男性平均壽命為76.94歲，上訴人已年屆74歲且身罹疾病，距壽命終點不遠矣，歷審量刑時均未審酌上訴人高齡之量刑因子，且所處有期徒刑17年，與檢察官求處有期徒刑11年至13年及司法院事實型量刑資訊系統查詢結果之9年4月相較，顯屬過重，而有違背經驗法則，並有判決理由不備及調查未盡之違法等語。
三、按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不違背證據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同一證人前後供述彼此不能相容，則採信同一證人之部分證言時，當然排除其他部分之證言，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縱未於判決理由內說明捨棄他部分證言，而僅說明採用某部分證言之理由，於判決本旨亦無影響，此與判決不備理由尚有未合。又依國民法官法第91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第92條第1項但書規定：「關於事實之認定，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另參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以下稱施行細則）第300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第二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審查權限，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決。」第306條規定：「第一審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者，第二審法院得考量其於原判決之影響，為適切之判決」，即第二審審查第一審判決，如有事實認定錯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及適用法令違誤，均以顯然影響於判決，為撤銷與否之要件，第二審法院應尊重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第一審判決之結果，以符國民法官法第1條為使國民與法官共同參與刑事審判，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之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念之立法宗旨。從而，第二審法院應立足於事後審查的立場，審查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第一審判決有無訴訟程序違背法令、適用法令違誤，或事實之認定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而顯然影響於判決。原判決依憑調查證據之結果並綜合卷內證據資料，敘明認定上訴人有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12年5月13日下午5時15分許，在上訴人位於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2段18巷6之9號工廠，上訴人與被害人發生言語衝突，被害人持續用台語3字經或5字經辱駡上訴人，上訴人於與被害人面對面站立時，以右手反握扣案水果刀，先往被害人胸部偏左刺入，繼而拔出水果刀，接續往被害人左側顏面部刺入，被害人因顏面部、心臟、肺動脈幹銳器傷，導致心包囊填塞、大量出血，雖經送醫急救，仍於同日下午6時52分死亡等犯行之得心證理由。對於上訴人否認有另持扣案水果刀接續朝被害人左側顏面刺入1刀，亦說明如何依吳金樹於第一審證述：有看到上訴人右手握拳往被害人的胸部捶下去，聽到被害人用台語說「你鍥刀給我咧落」（即「你拿刀給我刺下去」），上訴人又用右手拳頭往被害人左邊臉頰搧或打下去等語；吳金樹於第一審作證時當庭模擬之照片；鑑定證人許倬憲法醫師於第一審證稱：水果刀從被害人左側臉部刺進去穿透左外側頸部上方，貫穿的傷口大約13公分，扣案水果刀刀刃是15公分等語，綜合判斷憑為認定。並說明扣案水果刀之刀柄已與刀刃分離，薄薄的刀刃實難「站立」在地面上，認上訴人辯稱是被害人倒地後臉頰遭掉落地上之刀刃刺入，與常理不符，而無可採。原審以事後審查之角度，認第一審判決就本件犯罪事實之認定並未違背經驗或論理法則，而予維持。所為審酌與說明，尚無違誤可指。至於未就吳金樹證詞不符部分說明不採之理由，係原審取捨證據之當然結果，尚非理由不備。上訴意旨㈠置原判決明白論敘於不顧，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未詳予判斷，有理由不備及調查證據職責未盡之違法，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四、刑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而刑事責任具有個別性，因此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依犯罪行為人之個別具體犯罪情節，審酌其不法內涵與責任嚴重程度，並衡量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之實現，而為適當之裁量，為審判之核心事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量刑已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又依國民法官法第91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故第二審法院除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有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施行細則第307條參照），俾充分尊重國民法官判決量刑所反映之一般國民法律感情，而與一般案件之審查標準不同。原判決已說明第二審法院就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第一審判決量刑之審查，並非是比較國民法官法庭的量刑與第二審法院就量刑所為之判斷是否一致，而是審查國民法官法庭關於量刑事項之認定，是否有違背法令或裁量不當之情形，除有違背法令、忽略重要之量刑事實或對其評價有重大錯誤、量刑裁量權之行使違反比例或平等原則等極度不合理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應尊重國民法官法庭關於量刑事項之認定及裁量結果，並說明：第一審判決已綜合審酌上訴人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犯罪時所受之刺激、與被害人之關係，參酌上訴人之生活與工作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兼衡否認有接續持刀朝被害人面頰方向往頸部刺入之情，迄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對上訴人量處有期徒刑17年，係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具體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量刑因素，其量刑並無違法應屬妥適，而予維持；另敘明國民法官法庭於評議後就各該量刑事實賦予重、輕不等、或有利、不利之評價，本係裁判者價值觀之體現，不受檢、辯各自主張之拘束。經核原判決之審酌及說明，尚無違誤。上訴意旨㈡泛指原判決量刑有違背經驗法則、理由不備及調查未盡之違法，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勤純
                                  法　官  劉興浪
                                  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劉方慈
                                  法　官  黃斯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鄭淑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